
燕山大学理学院文件

燕理字〔2021〕4号

理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条例（试行）

一、总则

1.为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，各系要加强对青年教师进

行业务培养，安排优秀导师对他们进行传、帮、带，以保证学院的

教学水平得到稳步提高。为了使这—活动得到有序开展，收到实

效，特制定本条例；

2.青年教师系指年龄在35岁以下，且在高校任教不足3年的教

师。

二、导师资格

1.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；

2.具有5年以上教学经历，年龄不超过57周岁；



3.具有良好的师德和优良的教风，业务能力强，工作认真负责，

为人师表。

三、导师职责

1.将优良传统和作风传给青年教师，帮助青年教师树立“以人为

本”、教书育人的教学观念；

2.加强对青年教师备课能力的培养，指导青年教师熟悉教学环节

的全过程，如教学大纲、教案、教学日历的编写、教材的选用及如

何命题等。

四、青年教师职责

1.在导师安排下有计划听导师或其他教师的课，每两周不少于1

次；

2.到考核期截止听课不少于15次。

五、其他

1.每名导师同时期最多指导2名青年教师。

2.指导周期一般为1年，特殊情况可延长至3个学期。

3.青年教师考核合格，年底奖励指导教师10绩点。

附件：《理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考核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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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理学院

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考核表

青年教师姓名

导 师 姓 名

所在（系）

燕山大学理学院

二○ 年 月



导 师 基 本 情 况

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

最高学历
毕业时间 毕 业 学 校 学 位 现从事专业

行政职务 任职年限
专业技术

职务
任职年限

担

任

或

完

成

专

业

技

术

工

作

情

况



培 养 指 导 计 划

青年教

师基本

情况

姓 名 出生年月 性别 政治面貌

毕业时间 毕业学校 学 位

所学专业 专业技术职务

起止

日期
自 年 月 至 年 月

指

导

教

师

培

养

计

划

内

容

审

批

导师签字： 年 月 日

青年教师签字： 年 月 日



计划完成情况

姓 名 单 位

青年教师完成计划情况及主要收获（由青年教师填写）：

青年教师签字： 年 月 日

指导教师

听课情况

听课时间 课程名称 结果（优/良/中/差）

导师评语（应写出考核结果）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（系）领导意见：

学院（系）公章

年 月 日



听 课 安 排

序号 课 程 名 称
讲课教师

听课班级 听课时间 备注
姓 名 职称



青 年 教 师 听 课 记 录

青年教师姓名：

授课教师
职

称
所在院系

课程名称
上课班

级

听课时间

上课地点

听

课

记

录

听

课

体

会

导

师

意

见
签字： 年 月 日


	青 年 教 师 听 课 记 录

